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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因機關修編相關人事主管職期計算方式一案，請查照

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(以下簡稱

設置管理要點)第19點規定略以，人事主管因機關修編或職

務列等調整，職期不另重行起算。但原任人事管理員，因

人事機構改設為人事室，而調整為主任者，其職期自改任

人事室主任之月起計算。復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年10

月25日局企字第0990065031號函及本總處102年8月22日總

處綜字第10200447292號函略以，縣市改制直轄市後，其

所屬人事主管職期計算方式如下：

(一)機關如係單獨改制者：因機關業務職掌較無變動，爰無

論人事主管列等有無調整，為避免久任一職，職期均不

重行起算。

(二)機關如係與另一機關合併改制者：人事主管職務列等如

未調整者，職期不重行起算；職務列等如有調整者，職

期重行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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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承前開設置管理要點第19點規定之目的，係為落實人事主

管職期調任政策，並避免久任一職，爰機關修編、職務列

等調整等情形職期均不另重行起算。又本總處前配合行政

院組織改造及縣市改制直轄市，對機關修編(含精簡、整

併、改隸、改制、裁撤或業務調整移撥其他機關)時人事主

管職期計算之檢討結果亦同。

三、綜上，有關人事主管職期重行起算係採例外規定，亦即僅

人事管理員改制主任，及兩個(含以上)機關合併改制且職

務列等有調整時職期始重行起算，其餘組織修編情形均不

重行起算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

省諮議會人事室、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直轄市議會人事

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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